
醴陵市文物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1、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文物局是市人民政府分设管理社会事物工作的副科级参公单位， 属市一级预算单位。现有职能股室4个（办公室、法规股、文保股），下设李铎艺术馆、陶瓷博物馆、渌江书院、耿传公祠、陈明仁故居、先农坛等直属管理机构。全局共有人员66人，其中：在编在职人员17人，退休人员8人，临聘人员41人（含：陶瓷博物馆、耿传公祠、渌江书院）。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实施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负责全市的文物保护、征集、收藏、研究和展览工作。

  （三）、负责陶瓷博物馆、耿传公祠、渌江书院、陈明仁故居和先农坛开放工作。

  （四）、承担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文物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 部门决算情况
2016年部门决算公开范围包括文物局机关及陶瓷博物馆、耿传公祠、渌江书院、陈明仁故居、先农坛等直属管理机构日常运转经费、文物维护专户及渌江书院专户。

（1） 年度收支决算情况。2016年度收入总计1047.0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76.41万元，其他收入70.6万元。本年支出总计950.56万元，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930.4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17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97万元。2016年度收入决算数比2015年度收入决算数增加了285.43万元，支出决算数增加了145.39万元。

（2） 年度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2016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879.51万元，主要为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59.61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1.7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项目支出688.2万元。2016年度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5年度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增加了78.1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增加了24.2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减少了1.32万元，项目经费支出增加55.13万元。

（三）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情况。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数22.4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3.49万元，接待批次数为96次，接待人数1080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96万元；无因公出国（境）费。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为23.15万元，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比2015年减少了0.7万元，其中：减少了公务接待费0.67，减少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03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
三、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1.7万元，比2015 年减少1.32万元。主要原因是：本着例行节约的原则，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16.0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工程支出116.08万元,无货物支出、服务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一般公务用车1 辆；无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及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2016年我局纳入财政绩效管理的重点项目有10个，每季度及时编制及报送绩效目标资料，深入跟踪绩效监控和支出绩效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努力提高绩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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